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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芮誼
電話：2991111分機7892
電子信箱：bjo4u6@mail.tainan.gov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324365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學校所屬人員應依法定程序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請依

說明辦理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(下稱性平法)第40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查性平法第22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

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，應立即通報學

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，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：一、向學校主管機

關通報。二、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向

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通報。」、第22條第

3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應將該

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任何人不

得另設調查機制，違反者其調查無效。」、校園性別事件

防治準則(下稱防治準則)第24條第7款規定：「事件管轄學

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查

，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文件。」及臺南市政

府教育局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流程圖所載學務(教
導)處後續處理注意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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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落實上開規定，有關學校所屬人員處理疑似校園性別事

件之通報時機及通報後處置作為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通報時機：知悉服務學校疑似發生校園性別事件後，即

應於24小時內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之權責人員。所屬

人員無須「確實發生此事」或「確認有此事」後才通報

。

(二)通報後處置作為：

１、通知當事人：由學校性平會承辦人員主動聯絡當事人

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依性平法第25條第1
項規定告知當事人得主張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，並表

明學校通報程序係讓主管機關掌握學校依法處理及調

查程序，俾事件管轄權學校持續推動性別友善之學習

環境。

２、提供心理支持等措施：

(１)依當事人需求，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等各類專業

服務，必要時，應提供保護措施、法律協助、社

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或其他協助，例如為保護當

事人、班級秩序管理、依法通報、班級秩序管理

或物證保全之必要等原因，即時由班級導師或學

校通報權責人員提供輔導或協助支持，惟不應涉

及事件調查及認定事實。

(２)次依性平法第24條及防治準則第26條規定，學校

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，應採取必要之處

置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，以保障當事人

之受教權或工作權，並報本局備查。惟不得命當

事人對質、道歉、撰寫自白書面或切結書或其他

書面、訪談證人或相關人，避免誤觸性平法所定

禁止程序外調查機制之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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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貴校利用行政會議、教師晨會及相關會議，積極向校內

教職員工生進行宣導，提升所屬人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

適法性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
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、崑山國
際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威爾森國際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學輔校安科


